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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外銷品沖退原料稅捐辦法。 

2.財政部關務署 86 年 7 月 1 日台總局保字第 86105154 號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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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候稅捐稽徵單位及各關函覆 

（3）受 理 申 請 

（1） 主動提前函詢稅捐稽徵單

位、他關及本關各有關單位  

 

2 分 

（5）經辦員擬辦 股長審核 

（6）課 長 複 核 

（7）簡 任 稽 核 複 核 

（8）組 長 核 定 

（9）通 知 廠 商 

合          計 

（4）審 查 證 件 5 分 

5 分 

3 分 

3 分 

3 分 

5 分 

26 分 



辦理

時應

注意

事項 

1. 會計年度終了前 1個月，即由本關自行函稅捐稽徵單位、其他關及本關有

關單位查詢有無違章漏稅、欠稅未結案件紀錄，因係於受理申請前辦理，

不予列計作業時間。 

2. 俟受理廠商繼續申請自行具結記帳後，經核符規定者，應於 3日內核定。

 

使 

用 

書 

表 

1. 外銷品原料稅自行具結記帳廠商登記申請書。 

2. 經濟部國貿局外銷實績證明。 

3. 關務署核發沖退稅證明。 

4. 公司登記證明書、工廠登記證及設立登記變更登記事項卡正本與影本各 1

份。 

5. 廠商申請辦理外銷品原料稅自行具結記帳資格審核表。 

6. 稅捐單位出具之無虧損、欠稅、違章漏稅不良紀錄證明 1 份。 

7. 自行具結記帳廠商財務狀況申報表。 

8. 外銷品原料稅自行具結記帳常年總切結書 2份。 

9. 廠商印鑑登記卡。 

10. 上年度國稅局已收件之營利事業所得稅申報書及資產負債表正、影本各 1

份。 

 
 


